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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質詢，敬請答覆。 

（四）本院林委員郁方，鑑於「年終慰問金」在本質上是月退俸的一部

分，與現職人員的「年終獎金」完全不同，故行政院應修改「退

休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放寬「年終慰問金」的發

放對象或全面恢復發放，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年終慰問金」實際上是退休軍公教人員退休俸的一部分，是當初政府為因應退休俸半年

發放一次，擔心有些家庭使用上不知節制，到農曆年前反而手頭緊迫之情形，遂將退休俸

之發放設計仿照在職人員領取年終獎金的模式，將每年應領之月退俸總額分為十三份，於

上半年發放六個月、下半年發放六個月和農曆年前發放一個月的方式為之。 

二、換言之，當初政府為顯恩給，將退休俸總額的十三分之一定名為「年終慰問金」；目前政

府於未徹底調查「年終慰問金」之來龍去脈前，即片面決定將多數退休軍公教人員的「年

終慰問金」取消，不僅違反了「信賴保護」原則，更形同變相削減退休俸。 

三、建請行政院修改「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全面恢復發放「年終慰問金」

；或至少再放寬「年終慰問金」的發放對象，以符社會公平。 

（五）本院呂委員學樟，有鑑於目前中山高楊梅至新竹系統交流道南下

路段上班或假日交通尖峰時段，車流經常壅塞，造成用路人不便

。據悉，目前湖口服務區以南兩公里後有實施路肩開放，但仍未

能有效紓解車流。為免於民眾上下班及假日出遊塞車之苦及舒緩

交通壅塞之情形，爰建請高速公路總局從五楊高架南端銜接平面

道路以南至新竹系統交流道，分時段開放路肩，以利民眾交通之

便，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中山高楊梅至新竹系統交流道南下路段上班或假日交通尖峰時段，車流經常壅塞。據了解

，目前中山高南下 88.5 公里至竹北交流道、竹北交流道至新竹系統交流道，平日上午 7 點

至 10 點，假日 7 點到下午 1 點才開放路肩通行，但仍無助於交通之紓解。 

二、爰建請高速公路總局從五楊高架南端銜接平面道路以南至新竹系統交流道，分時段開放路

肩，以利民眾交通之便。 

（六）本院邱委員志偉，鑑於日前北市發生未滿十六歲少女騎乘 E-Bike


